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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土地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私有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承

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本係基於國家土地政策，即公共利益之維護而為

之限制，私有農地承受人有無自耕能力，係由核發自耕能力證明書之機

關認定，承受人明知無自耕能力，猶提供不正確資料以為自耕能力證明

之申請，即屬不法，當不生信賴保護之問題，自應負此法律上可能發生

之效果；若承受人未有不法之行為，而係行政機關之錯誤致核發不實

之自耕能力證明書，經地政機關憑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基於公益之

維護，且依土地法第三十第二項規定，其所有權之移轉，亦屬無效，仍

應認逕行塗銷登記為無不合。至如何補償其信賴利益，係另一問題。又

善意第三人若信賴該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時，依本院院字第一九一九

號解釋之旨意，要不因登記處分之撤銷而被追奪，併此指明。

釋字第三八○號解釋（84.5.26.）

【解釋文】

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

就大學教育而言，應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等事項。大學

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

內，享有自治權」，其自治權之範圍，應包含直接涉及研究與教學之學

術重要事項。大學課程如何訂定，大學法未定有明文，然因直接與教

學、學習自由相關，亦屬學術之重要事項，為大學自治之範圍。憲法第

一百六十二條固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監

督。」則國家對於大學自治之監督，應於法律規定範圍內為之，並須符

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大學之必修課程，除法律有明

文規定外，其訂定亦應符合上開大學自治之原則，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由教育部邀集各大學相關

人員共同研訂之。」惟大學法並未授權教育部邀集各大學共同研訂共

同必修科目，大學法施行細則所定內容即不得增加大學法所未規定之限

制。又同條第一項後段「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不及格者不得畢業」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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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涉及對畢業條件之限制，致使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之訂定實質上發

生限制畢業之效果，而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及學位授予法

第二條、第三條規定，畢業之條件係屬大學自治權範疇。是大學法施行

細則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後段逾越大學法規定，同條第三項未經大學法

授權，均與上開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

年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以保障學術自由為目的，學術

自由之保障，應自大學組織及其他建制方面，加以確保，亦即為制度性

之保障。為保障大學之學術自由，應承認大學自治之制度，對於研究、

教學及學習等活動，擔保其不受不當之干涉，使大學享有組織經營之自

治權能，個人享有學術自由。憲法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全國公私立

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

「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是

教育主管機關對大學之監督，應有法律之授權，且法律本身亦須符合憲

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

按學術自由與教育之發展具有密切關係，就其發展之過程而言，免

於國家權力干預之學術自由，首先表現於研究之自由與教學之自由，其

保障範圍並應延伸至其他重要學術活動，舉凡與探討學問，發現真理

有關者，諸如研究動機之形成，計畫之提出，研究人員之組成，預算之

籌措分配，研究成果之發表，非但應受保障並得分享社會資源之供應。

研究以外屬於教學與學習範疇之事項，諸如課程設計、科目訂定、講授

內容、學力評定、考試規則、學生選擇科系與課程之自由，以及學生自

治等亦在保障之列。除此之外，大學內部組織、教師聘任及資格評量，

亦為大學之自治權限，尤應杜絕外來之不當干涉。大學法第四條、第八

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私立學校法第三條前段均定有

大學應受國家監督之意旨，惟教育主管機關依法行使其行政監督權之

際，應避免涉入前述受學術自由保障之事項。至於大學課程之自主，既

釋字第三八○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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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學、學習自由相關，屬學術之重要事項，自為憲法上學術自由制度

性保障之範圍。大學課程之訂定與安排，應由各大學依據大學自治與學

術責任原則處理之。

大學法第二十三條對於大學修業年限之延長及縮短，規定為大學

自治事項，有關辦法授權由各大學自行擬定，報請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故教育部對各大學之運作僅屬於適法性監督之地位。教育部監督權之

行使，應符合學術自由之保障及大學自治之尊重，不得增加法律所未

規定之限制，乃屬當然。大學之必修課程，除法律有明文規定外，其訂

定亦應符合上開大學自治之原則，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由教育部邀集各大學相關人員共同研訂

之。」惟大學法並未授權教育部邀集各大學相關人員共同研訂共同必

修科目，大學法施行細則所定內容即不得增加大學法所未規定之限制。

教育部依此所定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僅係提供各大學訂定相關科目之

準則。同條第一項後段「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不及格者不得畢業」之規

定，為對畢業條件所加之限制，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之訂定因而發生限

制畢業之效果，而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及學位授予法第二

條、第三條規定，畢業之條件係屬大學自治權範疇。大學法施行細則二

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自係逾越大學法規定，又同條第三項未經大學法授

權，均與前揭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

時，失其效力。於此期間，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之設置，應本大學自治之

精神由法律明文規定，或循大學課程自主之程序由各大學自行訂定，併

此指明。

釋字第三八一號解釋（84.6.9.）

【解釋文】

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關於憲法之修改，由國民大會代表總

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之規定，係指國民大會

通過憲法修改案時，必須之出席及贊成之人數。至於憲法修改案應經




